
第四临床医学院儿科学专业校内转专业实施细则

（试行）

为积极贯彻“以学生成才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个人志

向和学习兴趣，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有更

大的学习发展空间，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浙

江中医药大学全日制本科生校内转专业管理办法》（〔2019〕60 号）文

件精神，第四临床医学院针对优秀学生、特长生、专业不适应转专业

和退役复学学生转专业，制订如下实施细则：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和转专业原则

根据学校要求，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考核小组，成员包括：院领

导、专业负责人、专业执行负责人、教研室主任、教学部负责人、

学工负责人和纪委相关人员，下设秘书 1人。

转专业原则：尊重学生学习自主选择权，尊重学生专业兴趣，公

平、公开、公正、择优。

二、转专业工作流程

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表，并附相应

材料  学生所在学院审核，上报教务处  教务处复核，校内

公示后送达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学院

考核，初审意见报教务处  教务处拟录取学生名单公示，报学校

审批  转专业学生 2周试读期  成功转入新专业学习。

三、转专业条件

1.优秀学生转专业条件：基本条件和要求学生转专业条件参照学

校文件执行，至申请学期必修课程累计加权平均绩点列本专业年级前

50%（含），其中体育课程成绩不计入必修课程平均绩点；入学当年高



考分数高于拟转入专业最低分，或不低于拟转入专业最低入学分 5分

（含）。

2.专业不适应转专业条件：基本条件和要求参照学校文件执行。

3.特长生转专业条件：基本条件和要求学生转专业条件参照学校

文件执行，至申请学期必修课程累计加权平均绩点列本专业年级前

50%（含），其中体育课程成绩不计入必修课程平均绩点；申请转入儿

科学专业需提交爱心报告，在学校三家直属附属医院或杭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从事义工服务工作，不少于 10 次，每次不少于 3小时；经 3

名拟转入专业学院教授推荐，出具详细拟申请学生的特殊学术专长或

突出培养潜质推荐信；通过学校特长能力测试，测试成绩 80分及以

上方能进入拟转入学院考核。

4.退役复学学生转专业条件：基本条件和要求参照学校文件执行

四、转专业学生考核

（一）考核内容

1、笔试：考试科目为英语。

2、面试：考核小组专家提问，着重考察学生对儿科学专业的认

知情况、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综合分析能力、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应变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及计划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对医生这一

职业的初步认识等。通过英语书面答题的形式，考察学生熟练掌握、

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如是特长生转专业，还需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操作等特长展示。

（二）考核方式：

1、优秀学生转专业：笔试（占总分 40%）+面试（占总分 60%），

学院考核成绩总分 20分。

2、特长生转专业：笔试（占总分 40%）+ 面试（占总分 60%），



学院考核成绩总分 40分。

3、专业不适应学生转专业：笔试（占总分 40%）+ 面试（占总

分 60%），学院考核成绩总分 100 分。

4.退役复学学生转专业条件：面试（占总分 100%），学院考核成

绩总分 100 分。

五、录取办法

1、优秀学生转专业：根据学校优秀学生转专业综合得分，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特长生转专业：根据学校医学类五年制特长生转专业综合得

分，综合评分 80分以上（含），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3、专业不适应学生转专业：根据笔试、面试合计成绩，综合评

分 80分以上（含），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4、退役复学学生转专业条件：综合评分 80分以上（含），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六、本细则经第四临床医学院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自发布之日

起执行，由第四临床医学院负责解释。

第四临床医学院

2019 年 7 月 15 日


